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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型規模自願減量專案計畫書 

 專案編號 C - 00041 

一、基本資料 

公司/單位名
稱 

經濟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分署 

計畫名稱 東埔蚋溪綠美化場地植樹計畫(2022)自願減量專案 

計畫書版本 2.0 製作日期 113年5月21日 

減量編號/名
稱 

(中英文) 

AR-TMS0001 造林與植林碳匯專案活動 

減量方法版
本 

01.0 範疇別 B-14造林與植林類別 

專案總減量 605公噸二氧化碳當量(tCO2e) 

二、專案活動描述 

申請類別 

▓移除類型 

▓ 新申請：▓ 固定型（30年）；□ 展延型（20年） 

□ 展  延：□ 第一次（10年）；□ 第二次（10年） 

□減少或避免排放類型 

□ 新申請：□ 固定型（10年）；□ 展延型（ 5年） 

□ 展  延：□ 第一次（ 5年）；□ 第二次（ 5年） 

專案計入期 
111年3月1日~141年2月29日 

註: 計入期將依註冊通過日期進行調整。 

專案類型 

□再生能源類型：總裝置容量______瓩 

□節能類型：每年總節電量______度 

▓減碳類型：溫室氣體每年移除量20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參與機構 

參與機構名稱 性質 角色說明 分配比例 

經濟部水利署(第
四河川分署) 

行政機關 

土地主要管理者 

微型自願減量專案執行者與投

資者 

100% 

南投縣東埔蚋溪
環境生態保護協
會 

地方團體 土地維護認養代管者 0% 

執行費用 

▓設置成本(新植造林)   新臺幣125萬4,725  元； 

1. 林木幼苗由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協助無償提供。 

2. 林木幼苗運送及栽植新臺幣每株175元*5,500株，設置成本計新臺幣96

萬2,500元。 

3. 既有林木委託調查費用、專案文件撰寫及驗證費用等計新臺幣29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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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5元 

□能源或燃料成本_____________元； 

□政府補助_____________元； 

▓維運成本(含人力)   新臺幣261萬6,726  元； 

1. 專案維護視生長狀況及配合周邊生態適度維護，並適時澆水及拔除
雜草；維護預算約估每公頃新臺幣1萬元，專案計畫預估30年共刈草
43次×2.2482公頃×1萬元/公頃，計新臺幣96萬6,726元。 

2. 專案期間監測計畫由水利署第四河川分署委託發包辦理，預估執行
監測計畫費用約新臺幣75萬元(25萬元×次/10年×30年) 

3. 專案文件撰寫及查證費用約新臺幣90萬元(30萬元×次/10年×30年)。 

4. 以上維運成本費用為預估值，實際執行將依當時狀況及物價支用。 

□其他________________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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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地點 

專案執行地點為南投縣竹山鎮濁水溪支流東埔蚋溪綠美化場地， 

TWD97-TM2二度分帶：(220036, 2631106)， 

經緯度：(23.783753N, 120.705979E)， 

新植造林面積共約2.2482公頃，如圖1所示，專案邊界定位座標詳表1，專

案位置套繪2021年正射影像(航照圖)及地籍圖資如圖2。 

 

 

圖1 新植造林面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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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專案周界定位座標(TWD97) 

點號 橫坐標(X) 縱坐標(Y) 點號 橫坐標(X)  縱坐標(Y) 

A1 220089.511 2631263.697 D1 220001.769 2631435.872 

A2 220088.648 2631283.008 D2 220006.804 2631432.390 

A3 220079.832 2631358.633 D3 220013.289 2631430.299 

A4 220078.463 2631366.140 D4 220022.361 2631430.919 

A8 220066.525 2631416.923 D5 220028.840 2631435.104 

A9 220044.489 2631479.776 D6 220034.337 2631442.528 

A10 220063.820 2631487.944 D7 220035.887 2631449.706 

A11 220072.167 2631460.897 D8 220034.044 2631458.754 

A12 220080.988 2631425.695 D9 220029.432 2631465.150 

A13 220089.104 2631388.399 D10 220023.920 2631468.522 

A14 220096.526 2631329.282 D11 220019.302 2631469.408 

A15 220108.328 2631292.459 D12 220009.434 2631470.133 

B4 220059.019 2631535.489 D13 220006.155 2631467.402 

B5 220019.790 2631578.418 D14 219998.536 2631460.432 

B6 220006.517 2631577.585 D15 219995.987 2631453.569 

B7 219983.794 2631535.872 D16 219995.997 2631447.833 

B8 220001.139 2631517.979 D17 219997.925 2631441.184 

B9 220009.802 2631518.674 E1 219978.770 2631414.396 

B10 220028.768 2631504.226 E2 219978.975 2631403.030 

C1 220063.745 2631415.373 E2 219980.996 2631376.330 

C2 220056.836 2631438.913 E4 219983.358 2631350.387 

C3 220045.805 2631468.800 E5 219986.887 2631329.474 

C4 220033.549 2631492.250 E6 220002.747 2631397.822 

C5 220020.763 2631508.747 E7 220065.291 2631275.085 

C6 220013.796 2631514.291 E8 220080.440 2631325.364 

C7 220007.824 2631516.013 F1 219950.682 2631336.210 

C8 220002.174 2631514.448 F2 219968.169 2631334.471 

C9 219997.862 2631511.026 F3 219974.295 2631325.198 

C10 219993.701 2631506.335 F4 219983.035 2631293.258 

C11 219988.621 2631497.281 F5 219983.548 2631276.376 

C12 219985.169 2631486.554 F6 219946.025 2631243.956 

C13 219982.633 2631475.376 F7 219949.800 2631276.733 

C14 219980.431 2631458.316 F8 219944.482 2631288.679 

C15 219979.360 2631444.041    

C16 219978.885 2631425.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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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專案位置圖 

減量措施、
設備說明 

(1)栽植及補植 

全區原為草地與灌木型態(如附件2)，因應本專案新植造林原生種喬
木，包括光蠟樹1,500株、相思樹1,500株、樟樹1,000株及楓香樹1,500

株；既有樹木已完成調查(如附件4)。 

既有場地為草地，無須辦理整地、翻土，僅將妨礙新植造林幼苗生長的
雜草全面刈除，以利新植造林。新植造林採交錯栽植，株距平均2公
尺。 

本專案新植樹苗由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南投分署無償供苗，自魚池、田中
苗圃運送至園區種植，並於111年4月27日栽植完成確認驗收(如附件5)。 

(2)刈草 

本專案規劃第1~3年每年進行4次刈草，第4~7年每年進行2次刈草，第7

年以後每年進行1次刈草作業(計入期30年共43次)，避免雜草影響樹苗
存活與生長，並注意刈草前移除苗木根莖周圍雜草藤蔓，避免刈草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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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害苗木根莖，刈草後草葉均留置於專案範圍內，避免有碳洩漏情形。 

(3) 修枝、除蔓 

本專案規劃於刈草前後，透過人員加強巡護，適度修枝、除蔓，使植株
主幹分支減少，增加主幹材積及碳匯量；修枝、除蔓後殘枝均整理留置
於專案範圍內，避免有碳洩漏情形。 

(4)補植 

參考農業部民國 106 年 03 月 06 日農林務字第1061740276號令公告「平
地造林直接給付及種苗配撥實施要點」第17點附表，建議光蠟樹、相思
樹、樟樹及楓香樹每公頃植栽株數均為1,500株，則規劃專案撫育成活
目標株數為2.2482公頃×1500株/公頃=3,373株。本專案於栽植後第一年
至第六年間將持續調查成活株數，若有成活株數未達3,373株情形，且
(或)各樹木間最小株距有達8公尺之空隙者，將於該處進行補植；於栽
植後第七年起則不再補植。 

(5)火害控制 

本專案除了負責清潔維護與巡視新植造林範圍之外，若遭受天然災害或
人為損毀時，將立即處理適當措施；專案執行期間會注意降雨情形並留
意火災發生的可能性，若發生火災，將請消防隊緊急協助滅火，以盡可
能減少碳匯的損失。 

設備壽齡 

專案起始日111年2月8日；舊設備起始使用時間____年____月____日； 

設備剩餘壽齡____年 

□屬節能類型專案，得免除壽齡佐證限制 

□引用運輸業類別減量方法，屬汰舊換新措施得免除壽齡佐證限制 

□清潔發展機制設備壽齡評估工具預設年限：_____(設備名稱)預設值___

年 

□經第三方檢測單位進行評估，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設備預設使用年限_____，應檢附設備供應商提供之證明文件 

□國家統計資料_____年，資料來源____________ 

三、減量方法應用說明 

適用條件說
明 

條件 符合性 說明與佐證 

1.本減量方法適用濕地
以外的造林專案活動
(含政府獎勵造林的相
關政策)。 

▓符合 

□不適用 

本專案為濁水溪支流東埔蚋溪綠美
化場地之新植造林活動，非位於濕
地保育法之「重要濕地」、「重要濕
地保育利用計畫」及「地方級暫定
重要濕地」範圍內，相關證明文件
如附件1。 

2.平地造林土壤擾動面
積不能超過40%，而
山坡地造林不能超過
33%。 

▓符合 

□不適用 

本專案未進行整地，採株距2公尺
間距挖掘植穴，因樹苗皆為3吋土
袋，單一樹穴擾動以30公分矩形作
估算，挖掘樹穴產生之土壤擾動面
積 為0.3m×0.3m×5,500株÷22,482m2 

=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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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適用於2000年1月1日
以後開始造林的專案
活動。 

▓符合 

□不適用 

本專案活動開始時間為2022年2

月。 

4.專案活動不會造成專
案開始前農業活動(如
作物種植及放牧等)的
轉移。 

▓符合 

□不適用 

本專案開始前為綠美化場地，並無
任何農業活動(如附件2)。 

5.專案活動之植林毗連
面積應大於0.5公頃，
且年平均減量/移除量
應小於16,000公噸二氧
化碳當量。 

▓符合 

□不適用 

本專案新植造林毗連面積約2.2482

公頃，且年平均移除量經保守折減
後約為20公噸二氧化碳當量(年平
均保守折減量)，保守折減係數為
0.6，詳 P18。 

外加性分析 

(法規) 

▓無 法規外加性 

依據107年12月27日環保署公布的「溫室氣體抵換專案管理辦法修正草案
總說明」，第七條第二項第三款辦理，即溫室氣體每年總減量小於或等於
二萬公噸二氧化碳當量者，外加性分析得僅分析法規外加性。本專案事前
估算溫室氣體每年移除量經保守折減後約為20公噸二氧化碳當量(年平均
保守折減量)。 

 

【中央法規】 

□森林法 

□森林法施行細則 
□森林保護辦法 

□河川管理辦法 

□河川區域種植規定 

□經濟部水利署轄管綠美化水岸土地維護管理要點 
□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氣候變遷因應法(修正草案) 

□獎勵造林實施要點 
□獎勵輔導造林辦法 
□臺灣森林經營管理方案 
□森林登記規則 
□國家公園或風景特定區內森林區域管理經營配合辦法 
□公私有林經營及輔導作業規範 
□環境影響評估法 

□空氣污染防制法 

□鍋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 

□能源管理法 

□能源用戶訂定節約能源目標及執行計畫規定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 

 

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方自治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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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查詢與鑑別南投縣與彰化縣主管之法規，並無相關適用內容。 

 

【政策、方案、綱領】 

□農業部門溫室氣體排放管制行動方案(第一期階段) 

□第一期溫室氣體階段管制目標-電力排放係數目標之涵蓋範圍 

□部門溫室氣體排放管制行動方案-電力排放係數目標之涵蓋範圍 

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有 技術外加性 

本案綠美化場地由95年陸續施設整體環境及景觀營造工程，為民眾休憩活
動使用，全面植生草皮，依「經濟部水利署轄管綠美化水岸土地維護管理
要點」等相關維護管理要點辦理刈草、巡檢、綠植維護、環境清潔及設施
維護等事項。 

本專案場地兼具民眾休憩及教育等多功能使用目的，因人為干擾、卵礫石
地質未辦理土壤改良、雜草繁盛等不利因素，不易自然形成森林型態，自
95年至今均為草地及灌木型態，若非因溫室氣體減量而執行人為造林計
畫，將持續維持草地及灌木型態。 

 

專案實施前
後示意圖 

 

圖3 專案實施前後示意圖 

四、計算方法 

基
線
情
境 

一、專案現況說明 

1. 本專案地點位於東埔蚋溪既有堤防的堤後土地，實際新植造林面積約2.2482公
頃，均為權屬經濟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分署之公有土地，為水利用地，於民國90

年桃芝颱風侵台前原為木屐寮聚落，後由水利署第四河川分署徵收，規劃設置
綠美化場地，場地內專案位置如圖4，土地調查成果表如附件3。專案開始前以
供民眾休憩活動使用，專案範圍內設有步道、座椅及涼亭、行道樹、指示牌及
草生綠地，使場地兼具民眾休憩及教育等多功能使用目的，園區內長年不使用

CO2

光合作用

O2 CO2 O2
光合作用

新植造林監測數據：

1.總面積

2.胸高直徑

3.樹高

4.林分密度(每公頃株數)

5.發生火災的面積

專
案
前

專
案
後

非本專
案範圍

CH4、N2O

地
上
部
與
地
下
部

：新植造林

：既有造林

：森林火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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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草劑等藥物，植被類型主要為草地及灌木型態，非森林地型態。 

2. 為了符合評估原則，本專案植樹周界已豎立竹竿編繩圍籬，避免民眾誤入影響
林木撫育，並施設計畫解說標示牌，專案範圍既有林木資料如附件4，計畫範圍
既有林木(含喬、灌木)每株均設標牌(標明樹種及編號)造冊管理，專案註冊前及
申請查證前執行監測計畫時，拍攝調查相片並記錄生長情形。 

 

 

 
圖4 東埔蚋溪綠美化場地專案位置圖 

 

二、基線排放量設定 

1. 本專案參考清潔發展機制執行理事會提出之「基線現存木質生物量變化不顯著
評估原則(Guidance on conditions under which the change in carbon stocks in existing 

live woody vegetation are insignificant, Version 01)」，採用該評估原則中之情境
一，亦即允許保留專案區域內現有樹木，不會受到新植造林活動影響，並且將
其排除在本專案淨溫室氣體移除量計算，因此假設基線排放量為零。 

2. 現況因綠美化場地雜草繁盛，平均每季辦理刈草維護，基線情境下預估刈草120

次，考量後續維護單位使用充電式刈草機，充電1次使用0.88度可刈草400坪
(1,320 M2)，以環境部碳足跡資訊網公布民國110年電力每度0.509 kgCO2e，則刈
草排放量約3.39kgCO2e/ha，則基線情境刈草120次×2.2482ha×3.39 kgCO2e/ha 約
0.915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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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線排放量計算 

公式(1)：基線溫室氣體淨移除量 

CBSL,t = CTREE_BSL,t + CSHRUB_BSL,t +CDW_BSL,t + CLI_BSL,t【減量方法公式1】 

項 數據/參數 定義/說明 
數

值 
單位 數據來源 

1 CBSL,t 

第 t 年時(專案活

動實施前)邊界內

基線溫室氣體淨

移除量 

0 
tCO2-e 

yr-1 
▓預設□監測 

說明： 

2 CTREE_BSL,t 

第 t 年時(專案活

動實施前)邊界內

林木生物量的溫

室氣體淨移除量 

0 
tCO2-e 

yr-1 

▓預設□監測 

說明：由於人為開發壓力、缺乏種
子來源及環境條件等因素。多年生
木本植物的活體生質碳儲存改變量
將無顯著變化，依「基線現存木質
生物量變化不顯著評估原則」假設
為零。 

3 
CSHRUB_BSL,

t 

第 t 年時(專案活

動實施前)邊界內

灌木生質的溫室

氣體淨移除量 

0 
tCO2-e 

yr-1 

▓預設□監測 

說明：由於人為開發壓力、缺乏種
子來源及環境條件等因素。多年生
木本植物的活體生質碳儲存改變量
將無顯著變化，依「基線現存木質
生物量變化不顯著評估原則」假設
為零。 

4 CDW_BSL,t 

t 年時(專案活動實

施前)邊界內基線

枯死木生質的碳

儲存量變化 

0 
tCO2-e 

yr-1 

▓預設□監測 

說明：經查閱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
所有關多年生牧草地(盤因草及狼尾
草混植)碳蓄積量約9.2公噸碳/公頃
年，依本案擾動面積0.3M×0.3M×
5,500株=495M2，約影響0.4554公噸
碳/年，擾動面積小且影響甚小而不
計。 

5 CLI_BSL,t 

第 t 年時(專案活

動實施前)邊界內

枯枝落葉的溫室

氣體年淨移除量 

0 
tCO2-e 

yr-1 

▓預設□監測 

說明：由於人為開發壓力、缺乏種
子來源及環境條件等因素。多年生
木本植物的活體生質碳儲存改變量
將無顯著變化，依「基線現存木質
生物量變化不顯著評估原則」假設
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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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 因專案情境內規劃第1~3年每年進行4次刈草，第4~7年每年進行2次刈草，第7年以

後每年進行1次刈草作業(計入期30年共43次)，考量後續維護單位使用充電式刈草
機，充電1次使用0.88度可刈草400坪(1,320 M2)，以環境部碳足跡資訊網公布民國
110年電力每度0.509kgCO2e，則刈草排放量約3.39  kgCO2e/ha，則專案情境刈草排
放量約43次×2.2482ha×3.39kgCO2e/ha 約0.33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2. 因專案情境內計入期30年共刈草43次，較基線情境30年共刈草120次，減少刈草而
減少之碳排量將不納入碳庫計算。 

 

 

 (二)專案排放量計算 

公式(2)：每公頃樟樹、相思樹、光蠟樹，以及楓香樹之生物量估算 

GTREE_PROJ,i,j,t =VTREE_PROJ,i,j,t × BCEFTREE_,j × (1+RTREE_,j) × NTREE_ PROJ,i,j,t【減量方法公式6】 

項 數據/參數 定義/說明 
數

值 
單位 數據來源 

1 GTREE_PROJ,i,j,t 

每公頃樟樹、相思

樹、光蠟樹，以及

楓香樹之生物量 

詳

如

表

5 

t.d.m./ha 
□預設▓監測 

說明：估算各樹種每公頃生物量結果彙整
如表5。 

2 VTREE_PROJ,i,j,t 

樟樹、相思樹、光

蠟樹，以及楓香樹

之每株材積 

詳

如

表

3 

t.d.m./

株 

□預設 ▓監測說明： 

1. 事前估算各樹種材積係參考「台糖平地
造林植林碳匯計畫設計文件之研究」材
積公式，如表2；該材積公式為每公頃
材積蓄積量，相等於 VTREE_PROJ,i,j,t 項乘
以 NTREE_,i,j,t項，事前估算材積結果如表
3。 

2. 事後各樹種之單株材積(V)，將依據實
際監測所得之樹高(H)及胸徑(DBH)數
據，代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育
林實務手冊」之材積式進行計算，各樹
種材積式分別如下所示。 

 樟樹： 

      V = 4.89823×10-5×DBH1.60450×H1.25502 

 相思樹： 

      V = 8.3136×10-5×DBH1.599370×H1.089275 

 光蠟樹： 

      V = 0.0000772×DBH1.8780277×H0.8124601 

 楓香樹： 

      V = 0.0000862×DBH1.8742×H0.8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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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BCEFTREE_,j 

樟樹、相思樹、光

蠟樹，以及楓香樹

之生物量轉換及擴

展係數 

詳

如

表

4 

－ 

▓預設□監測 

說明：參考國內公開可取得之研究文獻，
各樹種數值如表4。 

4 RTREE_,j 

樟樹、相思樹、光

蠟樹，以及楓香樹

之地下部生物量與

地上部生物量的比

值 

詳

如

表

4 

－ 

▓預設□監測 

說明：參考國內公開可取得之研究文獻，
各樹種數值如表4。 

5 NTREE_,i,j,t 

樟樹、相思樹、光

蠟樹，以及楓香樹

之每公頃株數 

－ 株/ha 

□預設 ▓監測  說明： 

1. 事前估算各樹種材積係參考「台糖平地
造林植林碳匯計畫設計文件之研究」材
積公式，如表2；該材積公式為每公頃
材積蓄積量，相等於 VTREE_PROJ,i,j,t 項乘
以 NTREE_,i,j,t項。 

2. 事後將以監測值為準。 

表2 林齡蓄(材)積式 

樹種 林齡蓄(材)積式 R2 資料筆數 林齡 

樟樹  V = –0.0783X2 + 8.7989X – 6.1127 0.85 47 1~47 

相思樹  V= –0.0831X2 + 11.16 X – 8.9012 0.88 39 5~53 

光蠟樹  V = –0.1252X2 + 9.4946 X – 2.5847 0.82 39 4~43 

楓香樹  V = –0.0847X2 + 7.8118 X – 1.7869 0.83 39 2~40 

註：V 表單位面積(公頃)蓄積量(或稱生長量)；X 表林齡。 

資料來源：陳莉坪，2008年，台糖平地造林植林碳匯計畫設計文件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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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各樹種各林齡每公頃材積蓄積量(或稱年生長量) 

序 樟樹 相思樹 光蠟樹 楓香樹 

第 1 年 2.61 2.18 6.78 5.94 

第 2 年 11.17 13.09 15.90 13.50 

第 3 年 19.58 23.83 24.77 20.89 

第 4 年 27.83 34.41 33.39 28.11 

第 5 年 35.92 44.82 41.76 35.15 

第 6 年 43.86 55.07 49.88 42.03 

第 7 年 51.64 65.15 57.74 48.75 

第 8 年 59.27 75.06 65.36 55.29 

第 9 年 66.74 84.81 72.73 61.66 

第 10 年 74.05 94.39 79.84 67.86 

第 11 年 81.20 103.80 86.71 73.89 

第 12 年 88.20 113.05 93.32 79.76 

第 13 年 95.04 122.13 99.69 85.45 

第 14 年 101.73 131.05 105.80 90.98 

第 15 年 108.25 139.80 111.66 96.33 

第 16 年 114.62 148.39 117.28 101.52 

第 17 年 120.84 156.80 122.64 106.54 

第 18 年 126.90 165.05 127.75 111.38 

第 19 年 132.80 173.14 132.62 116.06 

第 20 年 138.55 181.06 137.23 120.57 

第 21 年 144.13 188.81 141.59 124.91 

第 22 年 149.57 196.40 145.70 129.08 

第 23 年 154.84 203.82 149.56 133.08 

第 24 年 159.96 211.07 153.17 136.91 

第 25 年 164.92 218.16 156.53 140.57 

第 26 年 169.73 225.08 159.64 144.06 

第 27 年 174.38 231.84 162.50 147.39 

第 28 年 178.87 238.43 165.11 150.54 

第 29 年 183.21 244.85 167.47 153.52 

第 30 年 187.38 251.11 169.57 156.34 

註1：主幹材積公式參考陳莉坪，2008年，台糖平地造林植林碳匯計畫設計文件之研

究。 

註2：每公頃林木主幹材積蓄積量(或稱生長量) (m3/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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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生物量本土係數 

樹種 

生物量轉換及擴展係數 

(t.d.m./m3) 

地下部與地上部生物量比值 

(t.d.m./t.d.m.) 

BCEF R 

樟樹 1.340 0.4074 

相思樹 1.240 0.2380 

光蠟樹 1.015 0.2340 

楓香樹 0.855 0.2160 

註1：樟樹 BCEF 與 R 之資料來源為「台灣地區樟樹生物量擴展係數之建立」。 

註2：相思樹 BCEF 與 R 之資料來源為「苗栗地區相思樹和木油桐人工林碳和氮累積

量及生產量之估算」。 

註3：光蠟樹 BCEF 與 R 之資料來源為「光蠟樹人工林碳貯存量和吸存量之估算」。 

註4：楓香樹 BCEF 與 R 之資料來源為「台東地區相思樹與楓香兩人工林碳累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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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各樹種各林齡每公頃生物量 

序 

樹種 樟樹 相思樹 光蠟樹 楓香樹 總計 

新植造林 

林齡與面積 
0.4209 0.4841 0.6345 0.7087 2.2482 

第 1 年 1  4.92   3.34   8.50   6.18   22.93  

第 2 年 2  21.07   20.09   19.92   14.03  75.11 

第 3 年 3  36.92   36.58   31.03   21.71  126.25 

第 4 年 4  52.49   52.82   41.82   29.22  176.35 

第 5 年 5  67.75   68.81   52.30   36.55  225.41 

第 6 年 6  82.72   84.53   62.47   43.70  273.43 

第 7 年 7  97.39   100.01   72.32   50.68  320.41 

第 8 年 8  111.77   115.23   81.86   57.48  366.34 

第 9 年 9  125.86   130.19   91.09   64.11  411.24 

第 10 年 10  139.65   144.90   100.00   70.55  455.10 

第 11 年 11  153.14   159.35   108.60   76.83  497.92 

第 12 年 12  166.34   173.55   116.89   82.92  539.69 

第 13 年 13  179.24   187.49   124.86   88.84  580.43 

第 14 年 14  191.84   201.18   132.52   94.59  620.13 

第 15 年 15  204.16   214.61   139.86   100.16  658.78 

第 16 年 16  216.17   227.79   146.89   105.55  696.40 

第 17 年 17  227.89   240.71   153.61   110.76  732.98 

第 18 年 18  239.32   253.38   160.01   115.80  768.51 

第 19 年 19  250.45   265.79   166.10   120.67  803.01 

第 20 年 20  261.28   277.95   171.88   125.35  836.46 

第 21 年 21  271.82   289.85   177.34   129.86  868.88 

第 22 年 22  282.07   301.50   182.49   134.20  900.25 

第 23 年 23  292.02   312.89   187.33   138.36  930.59 

第 24 年 24  301.67   324.02   191.85   142.34  959.88 

第 25 年 25  311.03   334.90   196.06   146.15  988.14 

第 26 年 26  320.09   345.53   199.95   149.78   1,015.35  

第 27 年 27  328.86   355.90   203.53   153.23   1,041.53  

第 28 年 28  337.33   366.02   206.80   156.51   1,066.66  

第 29 年 29  345.51   375.88   209.75   159.61   1,090.75  

第 30 年 30  353.39   385.48   212.39   162.54   1,11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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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3)： 第 t 年(指專案活動實施 t 年後) 專案邊界內林木生物量碳儲存量變化 

C𝑇�𝑅�𝐸�𝐸�_𝑃�𝑅�𝑂�𝐽�,𝑖�,𝑡� =(44/12) × Σ𝑗�=1(G𝑇�REE_𝑃�𝑅�𝑂�𝐽�,𝑖�,𝑗�,𝑡� × Ai,j × CF𝑇�𝑅�𝐸�𝐸�_𝑗�)【減量方法公式10】 

公式(4)：第 t 年時，專案邊界內各樹種生物量碳儲存量變化 

ΔC𝑇�𝑅�𝐸�𝐸�_𝑃�𝑅�𝑂�𝐽�, 𝑡� = Σi=1ΔC𝑇�𝑅�𝐸�𝐸�_𝑃�𝑅�𝑂�𝐽�, 𝑖�, 𝑡� = Σi=1[(C𝑇�𝑅�𝐸�𝐸�_𝑃�𝑅�𝑂�𝐽�,𝑖�,𝑡�2−C𝑇�𝑅�𝐸�𝐸�_𝑃�𝑅�𝑂�𝐽�,𝑖�,𝑡�1)÷(𝑡�2−𝑡�1)]

【減量方法公式9】 

項 數據/參數 定義/說明 數值 單位 數據來源 

1 
ΔC𝑇�𝑅�𝐸�𝐸�� 𝑃�𝑅�𝑂�𝐽�, 

𝑡� 

樟樹、相思樹、光

蠟樹，以及楓香樹

之生物量碳儲存變

化量 

詳如表7欄位 

「年變化量」 
tCO2e/yr 

□預設▓監測 

說明：以公式(4)估算
各樹種的生物量碳儲
存變化量。 

2 
C𝑇�𝑅�𝐸�𝐸�_𝑃�𝑅�𝑂�𝐽�,𝑖�,

𝑡� 

樟樹、相思樹、光

蠟樹，以及楓香樹

之生物量碳儲存量 

詳如表7 tCO2e 

□預設▓監測 

說明：以公式(3)估算
各樹種生物量碳儲存
量，結果彙整如表7。 

3 
G𝑇�REE_𝑃�𝑅�𝑂�𝐽�,𝑖�,𝑗�

,𝑡� 

每公頃樟樹、相思

樹、光蠟樹，以及

楓香樹的生物量 

詳如表5 t.d.m./ha 

□預設▓監測 

說明：以公式(2)估算
各樹種生物量 

4 Ai,j 

樟樹、相思樹、光

蠟樹，以及楓香樹

的造林總面積 

樟樹：0.4209ha 

相思樹：0.4841ha 

光蠟樹：0.6345ha 

楓香樹：0.7087ha 

總計：2.2482ha 

ha 

□預設▓監測 

說明：新植造林總面
積及各樹種面積之數
據來源為地面量測或
地理資訊系統(GIS)量
測，詳如附件6之附表
6-2。 

5 CF𝑇�𝑅�𝐸�𝐸�_𝑗� 

樟樹、相思樹、光

蠟樹，以及楓香樹

生物量中的含碳率 

詳如表6 tC/t.d.m. 

▓預設□監測 

說明：參考國內公開
可取得之研究文獻，
事前估算各樹種數值
如表6。 



17 

表6 碳儲存量本土係數 

樹種 
生物量含碳率(tC/t.d.m.) 

CF 

樟樹 0.4700 

相思樹 0.4717 

光蠟樹 0.4683 

楓香樹 0.4691 

資料來源：林裕仁、劉瓊霦、林俊成，2002年，台灣地區主要用材比重與碳含量測定。 

表7 各樹種年生物量碳儲存變化量 

項目 生物量碳儲存變化量 

樹種 樟樹 相思樹 光蠟樹 楓香樹 總計 年變化量註 

面積 

序 
0.4209 0.4841 0.6345 0.7087 2.2482 - 

第 1 年  3.57  2.80  9.26   7.53   23.15  14 

第 2 年  15.28  16.82  21.70   17.11   70.91  43 

第 3 年  26.78  30.63  33.80   26.47   117.69  71 

第 4 年  38.07  44.23  45.56   35.62   163.48  98 

第 5 年  49.14  57.61  56.98   44.55   208.29  125 

第 6 年  60.00  70.78  68.06   53.27   252.11  151 

第 7 年  70.64  83.74  78.80   61.78   294.95  177 

第 8 年  81.07  96.48  89.19   70.07   336.81  202 

第 9 年  91.29  109.01  99.24   78.14   377.68  227 

第 10 年  101.29  121.32  108.95   86.00   417.57  251 

第 11 年  111.08  133.42  118.32   93.65   456.47  274 

第 12 年  120.65  145.31  127.35   101.08   494.39  297 

第 13 年  130.01  156.98  136.03   108.30   531.33  319 

第 14 年  139.15  168.44  144.38   115.30   567.28  340 

第 15 年  148.09  179.69  152.38   122.09   602.24  361 

第 16 年  156.80  190.72  160.04   128.66   636.22  382 

第 17 年  165.30  201.54  167.36   135.02   669.22  402 

第 18 年  173.59  212.15  174.33   141.16   701.24  421 

第 19 年  181.66  222.54  180.97   147.09   732.26  439 

第 20 年  189.52  232.72  187.26   152.80   762.31  457 

第 21 年  197.17  242.69  193.21   158.30   791.37  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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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 年  204.60  252.44  198.82   163.59   819.45  492 

第 23 年  211.82  261.97  204.09   168.66   846.54  508 

第 24 年  218.82  271.30  209.02   173.51   872.65  524 

第 25 年  225.61  280.41  213.60   178.15   897.77  539 

第 26 年  232.18  289.31  217.85   182.58   921.91  553 

第 27 年  238.54  297.99  221.75   186.79   945.07  567 

第 28 年  244.68  306.46  225.31   190.79   967.24  580 

第 29 年  250.62  314.72  228.53   194.57   988.42  593 

第 30 年  256.33  322.76  231.40   198.13   1,008  605 

合計(tCO2e) 

－ 

605 

年平均 

移除量(tCO2e) 
20 

備註： 
1. 考量本專案估算階段林齡生長量計算公式在植栽適地性、株距、地力條件、刈草維護

等可能存有現地不確定因素，故以初始植樹數扣除未成活株數及林下種植株數與初始
種植株數的比例當成保守係數，以綜整預估保守的專案植株年生物量碳儲存變化量。 

2. 考量專案初始植樹5,500株，續因植栽適地性、株距、地力條件、刈草維護等因素，
至113年1月調查未成活株有1,947株，林下種植有262株，採保守係數為0.6，其計算
式為(植樹株數-未成活株數-林下種植株數)/植樹株數 =(5,500-1,947-262)/5,500≒
0.6。 

(三)洩漏量計算：洩漏係指專案活動引起的專案邊界外可量測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增加，

主要指因專案活動而造成的農業活動轉移。依據「AR-TMS0001 造林與植林碳匯專案

活動」減量方法學適用條件，本專案開始前已無任何農業活動，故新植造林不存在

潛在洩漏，即 LKt=0，其中 LKt可為第 t年專案活動所產生的洩漏排放量。 

(四) 減量計算=(一)基線排放量-(二)專案排放量計算-(三)洩漏量 

公式(4)： 
ΔCACTUAL,t =ΔCTREE_PROJ,t - GHGE,t【減量方法公式8】 
公式(5)： 
ΔCFOREST,t = ΔCACTUAL,t - ΔCBSL,t - LKt【減量方法公式12】 
公式(6)： 
ΔCFOREST,t = ΔCTREE_PROJ,t – GHGE,t −ΔCBSL,t − LKt【減量方法公式8及12合併】 
公式(7)： 
GHGE,t=0.001×Σ𝑖�=1𝐴�𝐵�𝑈�𝑅�𝑁�,𝑖�,𝑡�×𝑏�𝑇�𝑅�𝐸�𝐸�,𝑖�,𝑡�𝐿�×𝐶�𝑂�𝑀�𝐹�𝑖�×(𝐸�𝐹�𝐶�𝐻�4×𝐺�𝑊�𝑃�𝐶�𝐻�4+𝐸�𝐹�𝑁�2𝑂�×𝐺�𝑊�𝑃

𝑁�2𝑂�)【減量
方法公式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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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數據/參數 定義/說明 數值 單位 數據來源 

1 ΔCFOREST,t 

專案活動實施期
間，人為溫室氣體
淨移除量 

－ tCO2e/yr 

□預設▓監測 

說明：本專案事前估算假設
GHGE,t、ΔCBSL,t與LKt為零，故Δ
CFOREST,t 之 結 果 即 為 Δ
CTREE_PROJ,t。事前估算淨移除量數
值如表8。 

2 ΔCTREE_PROJ,t 
專案活動實施期間
碳儲存量變化 

－ tCO2e/yr 

□預設▓監測 

說明：本專案事前估算假設
GHGE,t、ΔCBSL,t與LKt為零，故Δ
CFOREST,t 之 結 果 即 為 Δ
CTREE_PROJ,t。 

3 GHGE,t 

專案活動實施期
間，所增加之非二
氧化碳溫室氣體排
放量，即 CH4與
N2O 排放；依照方
法學 AR-TMS0001

第7.2節，主要考
慮專案邊界內森林
火災引起的林木地
上部生物質燃燒造
成非二氧化碳溫室
氣體排放 

0 tCO2e/yr 

□預設▓監測說明： 

1. 採用火災發生前，最近一次
查證時林木地上部生物量數
據，依照方法學公式(11)，相
關參數包括火燒面積、火災
前單位面積地上部生物量、
燃燒指數、CH4碳排放係數、
CH4全球暖化潛勢值、N2O 碳
排放係數、N2O 全球暖化潛
勢值； 

2. 在事前估計方面，由於無法
預測專案邊界內火災發生情
況，因此可以不考慮森林火
災造成的專案邊界內溫室氣
體排放，即 GHGE,t=0 

4 ΔCBSL,t 

專案活動實施期
間，碳匯基線溫室
氣體淨移除量 

0 tCO2e/yr 

▓預設□監測 

說明：本專案依公式(1)計算基線
溫室氣體淨移除量為零。 

5 LKt 

專案活動實施期
間，因洩漏之溫室
氣體排放量 

0 tCO2e/yr 

▓預設□監測 

說明：根據方法學適用條件，本
專案開始前已無任何農業活動，
故新植造林不存在潛在洩漏，可
將洩漏排放視為0。 

6 𝐴�𝐵�𝑈�𝑅�𝑁�,𝑖�,𝑡� 
第 t 年時，第 i 碳
層的火燒面積 

－ ha 

□預設▓監測 

說明：紀錄樟樹、相思樹、光蠟
樹，以及楓香樹之火燒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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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𝑏�𝑇�𝑅�𝐸�𝐸�,𝑖�,𝑡�𝐿� 

火災發生前，專案
最近一次查證時，
第 i 碳層的單位面
積林木地上部生物
量；如果只發生地
表火，林木地上生
物量未被燃燒，則
𝑏�𝑇�𝑅�𝐸�𝐸�,𝑖�,𝑡�𝐿�設定為0 

－ t.d.m./ha 

□預設▓監測 

說明：屆時調閱各樹種單位面積
地上部生物量，若僅有地表火，
則此項設定為0。 

8 tL 
火災發生前，最近
一次查證的時間 

－ yr 

□預設▓監測 

說明：無。 

9 𝐶�𝑂�𝑀�𝐹�𝑖� 
第 i 碳層的燃燒指
數 

－ － 

▓預設□監測 

說明：屆時優先引用國內文獻資
料，如無適用則採用CDM方法學
預設值。 

10 𝐸�𝐹�𝐶�𝐻�4 CH4 排放係數 － 

g CH4/kg 

燃燒的乾
物質 

▓預設□監測 

說明：屆時引用環保署溫室氣體
排放係數管理表。 

11 𝐺�𝑊�𝑃�𝐶�𝐻�4 
CH4全球暖化潛
勢，預設值為25 

－ － 

▓預設□監測 

說明：預設值根據「IPCC Fourth 

Assessment Report」之 GWP 百年
平均值。 

12 𝐸�𝐹�𝑁�2𝑂� N2O 排放係數 － 

g N2O/kg 

燃燒的乾
物質 

▓預設□監測 

說明：屆時引用環保署溫室氣體
排放係數管理表。 

13 𝐺�𝑊�𝑃�𝑁�2𝑂� 
N2O 全球暖化潛
勢，預設值為298 

－ － 

▓預設□監測 

說明：預設值根據「IPCC Fourth 

Assessment Report」之 GWP 百年
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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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計入期估算結果摘要 

序 期間 
專案 

淨移除量 
(tCO2e) 

基線 
淨移除量 
(tCO2e) 

洩漏排放 
(tCO2e) 

淨移除量 
(tCO2e) 

第1年 
111年03月01日 

~112年02月28日 
14 0 0 14 

第2年 
112年03月01日 

~113年02月29日 
43 0 0 43 

第3年 
113年03月01日 

~114年02月28日 
71 0 0 71 

第4年 
114年03月01日 

~115年02月28日 
98 0 0 98 

第5年 
115年03月01日 

~116年02月28日 
125 0 0 125 

第6年 
116年03月01日 

~117年02月29日 
151 0 0 151 

第7年 
117年03月01日 

~118年02月28日 
177 0 0 177 

第8年 
118年03月01日 

~119年02月28日 
202 0 0 202 

第9年 
119年03月01日 

~120年02月28日 
227 0 0 227 

第10年 
120年03月01日 

~121年02月29日 
251 0 0 251 

第11年 
121年03月01日 

~122年02月28日 
274 0 0 274 

第12年 
122年03月01日 

~123年02月28日 
297 0 0 297 

第13年 
123年03月01日 

~124年02月28日 
319 0 0 319 

第14年 
124年03月01日 

~125年02月29日 
340 0 0 340 

第15年 
125年03月01日 

~126年02月28日 
361 0 0 361 

第16年 
126年03月01日 

~127年02月28日 
382 0 0 382 

第17年 
127年03月01日 

~128年02月28日 
402 0 0 402 

第18年 128年03月01日 421 0 0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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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年02月29日 

第19年 
129年03月01日 

~130年02月28日 
439 0 0 439 

第20年 
130年03月01日 

~131年02月28日 
457 0 0 457 

第21年 
131年03月01日 

~132年02月28日 
475 0 0 475 

第22年 
132年03月01日 

~133年02月29日 
492 0 0 492 

第23年 
133年03月01日 

~134年02月28日 
508 0 0 508 

第24年 
134年03月01日 

~135年02月28日 
524 0 0 524 

第25年 
135年03月01日 

~136年02月28日 
539 0 0 539 

第26年 
136年03月01日 

~137年02月29日 
553 0 0 553 

第27年 
137年03月01日 

~138年02月28日 
567 0 0 567 

第28年 
138年03月01日 

~139年02月28日 
580 0 0 580 

第29年 
139年03月01日 

~140年02月28日 
593 0 0 593 

第30年 
140年03月01日 

~141年02月29日 
605 0 0 605 

總計 605 0 0 605 

備註：依方法學定義，GHGE,t為第 t 年時，專案邊界內由於森林火災導致林木地上生物量
燃燒引起的非 CO2 溫室氣體排放量；而專案邊界內非 CO2之溫室氣體排放量(即 CH4和
N2O)計算，依方法學第7.2節所述，在事前估計方面，因無法預測火災發生情況，因此不
考慮火災造成專案邊界內 CH4和 N2O 的排放，即 GHGE,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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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環境衝擊分析與公眾意見 

環境衝擊
分析 

經參酌台灣永續發展指標，綜整本專案規劃、植樹、維護等階段，可能涉及
之環境污染、生態資源與都市永續發展等3個領域評估環境衝擊結果如下： 

1. 環境污染領域 

a. 空氣污染 

本專案在植樹及維護階段，可能涉及因工程人員進出場域、刈草設備啟
動、澆灌設備使用等使用化石燃料或用電所產生之空氣污染。經評估工
程人員進出場域、刈草設備啟動、澆灌設備使用之頻率將於本專案喬木
長成後逐漸減少，對環境之空氣污染亦逐漸減少，衝擊性低。 

b. 視覺污染 

本專案在植樹及維護階段，可能因新植苗木設置人工圍籬、支柱及刈草
後導致場地內景觀增加不自然元素，影響專案範圍內綠化環境之觀感。
經評估隨著本專案喬木長成後，將視情況移除人工圍籬、支柱，並逐漸
減少刈草頻率，使專案範圍內景觀趨於自然並儘量避免有變動情形，衝
擊性低。 

2. 生態資源領域 

a. 草本植物及爬蟲類、蝴蝶、昆蟲等動物衝擊 

原草地及灌木型態使專案範圍夏季炎熱、冬季寒冷且視野遼闊，因專案
範圍經常乾旱，使草本植物較容易因短降雨而生存下來，吸引爬蟲類、
蝴蝶及昆蟲進駐並成為優勢物種，植樹及維護間專案範圍將辦理定期割
草，雖然容易影響生活空間，但能確保人工林的成長，一段時間後，因
本專案將逐漸減少刈草的頻率，亦不進行除蟲、施肥及清除殘枝，使得
樹木殘枝能儲存水分、立地養分，提供菌類和昆蟲之食物，土壤養分迴
歸循環，增加掩蔽及築巢之場所，對多數爬蟲類、蝴蝶、昆蟲等動物衝
擊低。若有不適應森林型態之動物，可藉由移居遷徙到專案周邊(周邊皆
為草地型態且沒有地形或構造物阻隔)，衝擊性低。 

b. 哺乳動物、鳥類等衝擊 

原草地及灌木型態使專案範圍夏季炎熱、冬季寒冷且視野遼闊，容易掠
食。經評估隨著本專案喬木長成後，可能增加掠食的難度，但亦會增加
食物的來源及種類，亦增加掩蔽及築巢之場所，對哺乳動物、鳥類等動
物幾乎沒有衝擊。 

3. 都市永續發展領域 

本專案位於東埔蚋溪綠美化場地，為非都市計畫區，原有綠美化場地之
規劃不變，無都市永續發展領域之衝擊。 

公眾意見 

本專案為新植造林計畫，影響對象包括木屐寮周邊居民、觀光客，以及本分
署人員，故隨機挑選前述對象，以客觀角度瞭解公眾意見。 

本分署以問卷調查方式蒐集公眾意見，問卷內容如附件7，「東埔蚋溪滯洪區
植樹計畫(2022)」問卷共回收161份，意見調查結果如下表；由調查結果顯
示，大部分受訪者瞭解新植造林的碳匯可以降低大氣中溫室氣體，支持新植
造林增加碳匯，並推動抵換專案達到示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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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問卷調查中有關民眾其他意見及回復如下： 

1.有關居住在嘉義市吳先生所提請多種植本土原生樹林：配合周邊林木種
類、成分及空地位置，本專案選擇的植生樹種均為原生種類，符合民眾意
見。 

2.有關居住在南投縣洪先生所提請多多造林植林：未來將繼續盤點轄管可種
樹的區域，增加轄區內造林面積，符合民眾意見。 

3.「2050淨零排放」目標為減緩全台灣共存環境之損害，執行策略涉獵寬
廣，須兼顧多面向、跨領域之研究及改善，民眾也明確表達對種樹固碳行
動的支持立場，目前大部分民眾針對本抵換專案多採贊成態度(約96%)，
少數民眾(約0.62%)因不了解「碳權交易」而較不贊成，後續將積極針對民
眾不清楚部分持續給予充分解說。 

 

題目 調查結果 

1.請問您是否瞭解，人為活動會

產生溫室氣體排放，並造成全

球暖化? 

 

2.請問您是否瞭解，政府正在推

動溫室氣體減量工作(溫室氣體

抵換專案)? 

 

3.請問您是否瞭解，造林與植林

的碳匯可以降低大氣中溫室氣

體? 

 

瞭解

81.37%

大致瞭解

16.77%

不清楚

1.86%

瞭解

73.29%

大致瞭解

20.50%

不清楚

6.21%

瞭解

81.99%

大致瞭解

18.01%

不清楚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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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請問您是否贊成水利署第四河

川分署植林增加碳匯，以降低

溫室氣體排放? 

 

5.請問您是否贊成水利署第四河

川分署申請環保署抵換(減量)專

案，並持續推動造林與植林碳

匯活動? 

 
 

贊成

96.89%

反對

0%

沒有意見

3.11%

贊成

95.65%

反對

0.62%

沒有意見

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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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專案非屬濕地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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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專案實施前空拍 

 

附圖2 專案實施前-2021年12月空拍(資料來源：Google Earth P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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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土地調查成果表 

附表3-1 經濟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分署濁水溪水系河川區域內土地調查成果表 

(既有堤防加堤後土地) 

溪別 縣市 
鄉鎮 

市區 
段 地號 

面積

(m2) 

(東埔蚋堤

防)堤防使

用面積(m2) 

使用分區

及使用地

類別 

堤後

土地 
權屬 

區

位 

東埔

蚋溪 

南投

縣 

竹山

鎮 
溪尾 124 761.94 761.94 

特定農業

區/水利用

地 

V 

公(經濟部水

利署第四河

川分署) 

0 

東埔

蚋溪 

南投

縣 

竹山

鎮 
溪尾 125 529.91 529.91 

特定農業

區/水利用

地 

V 

公(經濟部水

利署第四河

川分署) 

0 

東埔

蚋溪 

南投

縣 

竹山

鎮 
溪尾 126 2,574.52 2,574.52 

特定農業

區/水利用

地 

V 

公(經濟部水

利署第四河

川分署) 

0 

東埔

蚋溪 

南投

縣 

竹山

鎮 
溪尾 307 1,817.86 435.50 

特定農業

區/水利用

地 

 

公(經濟部水

利署第四河

川分署) 

0 

東埔

蚋溪 

南投

縣 

竹山

鎮 
溪尾 322 504.98 504.98 

特定農業

區/水利用

地 

V 

公(經濟部水

利署第四河

川分署) 

0 

東埔

蚋溪 

南投

縣 

竹山

鎮 
溪尾 324 1,667.21 1,667.21 

特定農業

區/水利用

地 

V 

公(經濟部水

利署第四河

川分署) 

0 

東埔

蚋溪 

南投

縣 

竹山

鎮 
溪尾 326 500.26 500.26 

特定農業

區/水利用

地 

V 

公(經濟部水

利署第四河

川分署) 

0 

東埔

蚋溪 

南投

縣 

竹山

鎮 
溪尾 327 698.01 698.01 

特定農業

區/水利用

地 

V 

公(經濟部水

利署第四河

川分署) 

0 

東埔

蚋溪 

南投

縣 

竹山

鎮 
溪尾 328 306.20 306.20 

特定農業

區/水利用

地 

V 

公(經濟部水

利署第四河

川分署) 

0 

東埔

蚋溪 

南投

縣 

竹山

鎮 
溪尾 330 674.45 674.45 

特定農業

區/水利用

地 

V 

公(經濟部水

利署第四河

川分署)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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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別 縣市 
鄉鎮 

市區 
段 地號 

面積

(m2) 

(東埔蚋堤

防)堤防使

用面積(m2) 

使用分區

及使用地

類別 

堤後

土地 
權屬 

區

位 

東埔

蚋溪 

南投

縣 

竹山

鎮 
溪尾 330-1 198.53 198.53 

特定農業

區/水利用

地 

V 

公(經濟部水

利署第四河

川分署) 

0 

東埔

蚋溪 

南投

縣 

竹山

鎮 
溪尾 331 122.49 122.49 

一般農業

區/水利用

地 

V 

公(經濟部水

利署第四河

川分署) 

0 

東埔

蚋溪 

南投

縣 

竹山

鎮 
溪尾 332 1,933.48 1,933.48 

特定農業

區/水利用

地 

V 

公(經濟部水

利署第四河

川分署) 

0 

東埔

蚋溪 

南投

縣 

竹山

鎮 
溪尾 349 94.15 94.15 

特定農業

區/水利用

地 

V 

公(經濟部水

利署第四河

川分署) 

0 

東埔

蚋溪 

南投

縣 

竹山

鎮 
溪尾 350 9,399.36 9,399.36 

特定農業

區/水利用

地 

V 

公(經濟部水

利署第四河

川分署) 

0 

東埔

蚋溪 

南投

縣 

竹山

鎮 
溪尾 351 1,744.24 1,744.24 

特定農業

區/水利用

地 

V 

公(經濟部水

利署第四河

川分署) 

0 

東埔

蚋溪 

南投

縣 

竹山

鎮 
溪尾 353 304.68 304.68 

特定農業

區/水利用

地 

V 

公(經濟部水

利署第四河

川分署) 

0 

東埔

蚋溪 

南投

縣 

竹山

鎮 
溪尾 354 42.45 42.45 

特定農業

區/水利用

地 

V 

公(經濟部水

利署第四河

川分署) 

0 

東埔

蚋溪 

南投

縣 

竹山

鎮 
溪尾 410 3,066.45 558.15 

特定農業

區/水利用

地 

 

公(經濟部水

利署第四河

川分署) 

0 

東埔

蚋溪 

南投

縣 

竹山

鎮 
溪尾 413 3,201.51 3,201.51 

特定農業

區/水利用

地 

V 

公(經濟部水

利署第四河

川分署) 

0 

東埔

蚋溪 

南投

縣 

竹山

鎮 
溪尾 413-1 515.05 515.05 

特定農業

區/水利用

地 

V 

公(經濟部水

利署第四河

川分署)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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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別 縣市 
鄉鎮 

市區 
段 地號 

面積

(m2) 

(東埔蚋堤

防)堤防使

用面積(m2) 

使用分區

及使用地

類別 

堤後

土地 
權屬 

區

位 

東埔

蚋溪 

南投

縣 

竹山

鎮 
溪尾 414 1,580.11 1,580.11 

特定農業

區/水利用

地 

V 

公(經濟部水

利署第四河

川分署) 

0 

東埔

蚋溪 

南投

縣 

竹山

鎮 
溪尾 415 2,024.89 2,024.89 

特定農業

區/水利用

地 

V 

公(經濟部水

利署第四河

川分署) 

0 

東埔

蚋溪 

南投

縣 

竹山

鎮 
溪尾 416 1,301.83 1,301.83 

特定農業

區/水利用

地 

V 

公(經濟部水

利署第四河

川分署) 

0 

東埔

蚋溪 

南投

縣 

竹山

鎮 
溪尾 417 588.01 588.01 

特定農業

區/水利用

地 

V 

公(經濟部水

利署第四河

川分署) 

0 

東埔

蚋溪 

南投

縣 

竹山

鎮 
溪尾 418 4,361.36 4,361.36 

特定農業

區/水利用

地 

V 

公(經濟部水

利署第四河

川分署) 

0 

東埔

蚋溪 

南投

縣 

竹山

鎮 
溪尾 434 768.70 768.70 

特定農業

區/水利用

地 

V 

公(經濟部水

利署第四河

川分署) 

0 

備註：1.既有堤防(護岸)用地：臨陸面以河川區域線(綠線)、用地範圍線(紅線)最大範圍為界，

若與正射影像上之現況不符，則以正射影像上既有堤防(護岸)範圍；臨水面以堤防(護

岸)估算之堤址線為界，若與正射影像上之現況不符，則以堤前堤防(護岸)堤腳為界 

2.堤後土地：用地範圍線(或正射影像堤防側溝)至河川區域範圍，請以打 V 表示。 

3.區位：指位於非都市計畫或都市計畫範圍，0表示非都市土地，1表示都市計畫土地(明

列都市計畫區名稱。 

4.權屬：係為公(明列管理機關)、私有土地。 

5.地籍資料年份為110年，相關統計面積之結果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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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既有林木資料 

 

附表4-1  既有林木清冊 

區域 樹種 數量(株) 樹高(公尺) 
胸高直徑(公

分) 

BA 黃連木等 91 3.5~22.0 2.7~35.3 

DB 苦楝等 49 1.0~12.0 2.2~45.0 

EA 苦楝等 117 1.4~12.0 1.8~46.0 

IB 黃連木等 28 1.3~8.0 4.0~24.0 

太極步

道周邊 

女貞 195 2.1 3.6 

桂花 145 0.5~0.7 0.7 

楓香等 18 1.4~5.0 2.6~16.8 

合計 64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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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4-1 林木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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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專案新植造林證明文件 

 

附件5-1林業及自然保育署提供苗木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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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2 專案施作前環境記錄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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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3 新植苗株證明文件(111/4/27部分驗收紀錄) 

 
 

  



38 

附件6 監測計畫 

一、實施原則 

依「AR-TMS0001造林與植林碳匯專案活動」減量方法，本專案將於專案註

冊前及申請額度之查證前執行監測工作，確認碳儲存變化量及專案排放量。

所蒐集的相關數據由水利署第四河川分署管理科至少保存至最後一次核發減

量額度或專案活動結束後之2年，取保存時間較長者。 

二、監測工作 

監測計畫由水利署第四河川分署規劃於專案註冊前及申請額度之查證前辦理，

採委託發包委託專業團隊協助進行調查，例如：林業技師、大專院校森林科

系、生態調查公司、工程顧問公司及景觀園藝公司等，相關調查量測人員須

參加由農業部林業試驗所、大專院校森林科系或林業技師等開設調查訓練課

程，並經過課程考核通過後始得進行調查，以確保獲得可靠之實地測量結果。

調查過程得參照「臺北市森林永久樣區調查作業手冊」進行，減少記錄或測

量人員之間的錯漏誤等情事，調查後再由現場調查隊長覆核調查資料之正確

性，最終再由內業作業檢核資料，以符合品質保證(QA)和品質控制(QC)之

要求。監測所需的工具及儀器由調查團隊負責，並由調查團隊完成監測數據

之計算與分析提交相關報告，報告書與原始數據則交由申請人保留存查。 

本專案於基線調查時已建立每木量測紀錄表單，後續專案計入期間將使用附

表6-1表單。以下就樣區設置與量測設備、調查步驟及計算方式做說明。 

 

(一)監測樣區設置與量測設備 

為使監測樣區充分代表該專案林地之整體與地況，且正常對待樣區。

首先，以該專案地區座標網格平面圖為基礎，依不同樹種、面積、地貌等進

行規劃，本專案中依坵塊大小以及樹種分布，將設置8個樣區進行後續監測

調查，樣區位置詳附圖6-1。樣區大小以20公尺 X20公尺正方形樣區進行設

置，監測樣區不標示量測位置周界，僅於樣區中心位置以 GPS 進行定位。 

樣區調查工作由記錄員1人並擔任隊長，測定員1-3人擔任，依需求攜帶 GPS、

圖資、雷射測距儀、測高桿、噴漆、胸徑尺以及紀錄紙等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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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區位置及中心點座標 

附圖6-1 專案監測樣區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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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6-1  東埔蚋溪滯洪區植樹計畫林木調查表 

調查日期 西元年/月/日 樣區編號  

調查單位： 

樣區橫坐標(TWD97 座標，6 位數): 

樣區縱坐標(TWD97 座標，7 位數): 

調查人員： 覆核人員: 

項次 編號 樹種 樹高(公尺，至小數點 1 位) 胸徑(公分，至小數點 1 位) 

     

     

     

     

     

     

 

(二)調查步驟 

1.專案面積：進行樹種面積之周界測量，採用面積周界(TWD97)座標標定

後，以三角形面積推算公式為基礎推算量測範圍之面積。 

2.專案面積量測：地面測量原則使用即時動態定位技術(Real Time 

Kinematic, RTK)，利用多個衛星定位基準站所組成的網絡來評估移動站

座標位置，定位精度要求1公尺以內。每次測量前應以專案計畫書表1內

點位辦理校正。 

3.樣區調查：將參照「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辦理國有林林產物處分作業要點」

與「台北市森林永久樣區調查作業手冊」辦理，分別進行樣木編號、測

計單株立木胸徑、樹高及其立木位置圖等林木性態值資訊，並記錄樹種、

胸徑(至公分小數點 1 位)與樹高(至公尺小數點 1 位)數值。調查時調查

人員攜帶 GPS，並開啟航跡紀錄做為調查佐證。 

A.樣木編號：樣區內現存樣木進行調查，並區分樣木高度1.3公尺處胸

徑大於5.0公分以上之林木，進行編號、噴漆或釘牌，標號方式以中

心點樣木正北為起點逆時針編號。1.3公尺高度則以測高桿或標記隻

竹木桿輔助標定高度。另依新植後調查，若林木高度未達1.3公尺，

則記錄其基徑(地表高度)做為未來專案林木生長紀錄參考。 

B.樣木胸高直徑量測：樣區內編號之樣木胸徑大於5.0公分以上均進行

調查。若為枯立木，則參照枯立木調查方式進行。測定時以胸徑尺

於樹高1.3公尺處進行量測，並以公分為單位，測至小數點 1 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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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過程中應維持相同的作業方式，例如量測位置、量測前必需清除

附生植物等。若因為地形、 樹勢生長方向、分岔、膨大等影響量測

胸徑的位置，則可參照「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辦理國有林林產物處分

作業要點」與「台北市森林永久樣區調查作業手冊」之規範進行量

測。 

C. 樣木樹高量測∶以測高桿或是雷射測距儀為主要工具，測高器或三

角方法為輔。樣區內樹高進行每木測量，樹高以公尺為單位，測至

小數點 1 位。若因為地形、樹勢生長方向、分岔等影響量測樹高的

位置，則可參照「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辦理國有林林產物處分作業要

點」與「台北市森林永久樣區調查作業手冊」之規範進行量測。 

4.量測數據與參數如附表6-4~附表6-11。 

 

(三)複查程序 

1. 為了複查樣區調查結果的正確性，於8個樣區調查完畢後，應於2個月

內複查全部樣區並比較測量結果。與最初測量結果相比，複查應達到下

列品質指標： 

(a)漏算或多算的樹木數量：樣區內無誤差。 

(b)樹木種屬：無誤差。 

(c) 胸高直徑 DBH(cm)：±<0.6cm。 

(d)樹高(m)：±<1m。 

2. 複查樣區內未符合標準樣木數量超過複查樣木數量5%情形，則8 個樣

區應重新調查。 



42 

(四)材積計算式 

參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育林實務手冊」之材積式，其中，因無

楓香樹材積式，故選用其他闊葉樹種代替，相關公式如下。 

附表6-2  材積式表 

樹種 材積式 文獻來源 

樟樹 V=4.89823×10-5×DBH1.60450×H1.25502 1986，羅紹麟、馮豐隆 

相思樹 V=8.3136×10-5×DBH1.599370×H1.089275 1978，林子玉等 

光蠟樹 V=0.0000772×DBH1.8780277×H0.8124601 1986，羅紹麟、馮豐隆 

楓香(闊葉樹) V=0.0000862×DBH1.8742×H0.8671 1986，羅紹麟、馮豐隆 
V ：單一立木材積(單位：m3)。  

DBH ：胸高直徑(單位：cm)  

H ：樹高(單位：m)。 

 

附表6-3 蓄積量(或稱生長量)計算式 

蓄積計算式 公式說明 參數說明 

調查樣區蓄積量計

算式 𝐒 =∑𝑽𝒊

𝒏

𝒊=𝟏

 

S ：調查樣區(0.04Ha)蓄積量(單位：m3)  

V ：立木材積(單位：m3)  

n ：調查樣區範圍內，DBH 大於 5 公分之立木

株數 

每公頃林分蓄積量

推估式 

E=S/0.04 E ：林分單位面積蓄積(單位：m3/ha)  

S ：調查樣區(0.04ha)蓄積量(單位：m3) 

調查樣區中若為混合樹種，則依照樹種分配比例進行計算 

 

附表6-4 

數據/參數 Ai,j 

數據單位 公頃(ha) 

描述 第i碳層樹種j的總面積 

數據來源 地面量測或地理資訊系統(GIS)量測 

量測程序 
地面面積量測儀器或地理資訊系統(GIS)空間資訊

資料 

監測頻率 抵換專案註冊前及申請查證前再進行監測 

QA/QC 

程序 

收集的相關數據至少保存至最後一次核發減量額

度或專案活動結束後之2 年，取保存時間較長者 

備註 
AR-TMS0001 造林與植林碳匯專案活動-減量公式4

及公式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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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6-5 

數據/參數 DBH 

數據單位 公分(cm) 

描述 胸高直徑 

數據來源 實測資料 

量測程序 專案活動範圍內之林木調查 

監測頻率 抵換專案註冊前及申請查證前再進行監測 

QA/QC 

程序 

收集的相關數據至少保存至最後一次核發減量額

度或專案活動結束後之2 年，取保存時間較長者 

備註 

AR-TMS0001 造林與植林碳匯專案活動-減量公式5

及公式6，以計算出單株林木地上部生物量或單株

材積 

附表6-6 

數據/參數 H 

數據單位 公尺(m) 

描述 樹高 

數據來源 實測資料 

量測程序 專案活動範圍內之林木調查 

監測頻率 抵換專案註冊前及申請查證前再進行監測 

QA/QC 

程序 

收集的相關數據至少保存至最後一次核發減量額

度或專案活動結束後之2 年，取保存時間較長者 

備註 

AR-TMS0001 造林與植林碳匯專案活動-減量公式5

及公式6，以計算出單株林木地上部生物量或單株

材積 

 

附表6-7 

數據/參數 NTREE,i 

數據單位 株數/(公頃) 

描述 林分密度，即第t年第i碳層樹種j的每公頃株數 

數據來源 實測資料 

量測程序 專案活動範圍內之林木調查 

監測頻率 抵換專案註冊前及申請查證前再進行監測 

QA/QC 程

序 

收集的相關數據至少保存至最後一次核發減量額

度或專案活動結束後之2 年，取保存時間較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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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AR-TMS0001 造林與植林碳匯專案活動-減量公式5

及公式6。在基線情境用NTREE_BSL,i,j,t表示；在專案

情境用NTREE_PROJ,i,j,t表示 

附表6-8 

數據/參數 ABURN,i,t 

數據單位 公頃(ha) 

描述 第t年第i碳層發生火災的面積 

數據來源 
地面量測、地理資訊系統(GIS)量測或遙感監測資

料 

量測程序 
地面面積量測儀器、地理資訊系統(GIS)空間資訊

資料或遙感監測資料 

監測頻率 抵換專案註冊前及申請查證前再進行監測 

QA/QC 

程序 

收集的相關數據至少保存至最後一次核發減量額

度或專案活動結束後之2 年，取保存時間較長者 

備註 
AR-TMS0001 造林與植林碳匯專案活動-減量公式

11 

附表6-9 

數據/參數 COMF 

數據單位 無單位 

描述 燃燒因子(針對每個植被類型) 

數據來源 

 優先引用國內相關文獻資料數據，如無適用

之本土性數據，則可採用CDM方法學預設

值。 

 CDM方法學預設值如下： 

林型 平均林齡

(年) 

預設值 

熱帶森林 3~5 0.46 

熱帶森林 6~10 0.67 

熱帶森林 11~17 0.50 

熱帶森林 18(含)以上 0.32 

溫帶森林 全部 0.45 
 

量測程序 － 

備註 
AR-TMS0001 造林與植林碳匯專案活動-減量公式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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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6-10 

數據/參數 EFCH4 

數據單位 gCH4/(kg燃燒的乾物質) 

描述 CH4排放因子 

數據來源 

 優先引用國內相關文獻資料數據，如無適用

之本土性數據，則可採用CDM方法學預設

值。 

 CDM方法學預設值如下： 

林型 排放因子 

熱帶森林 6.8 

其他森林 4.7 
 

量測程序 － 

備註 
AR-TMS0001 造林與植林碳匯專案活動-減量公式

11 

附表6-11 

數據/參數 EFN2O 

數據單位 gN2O/(kg燃燒的乾物質) 

描述 N2O排放因子 

數據來源 

 優先引用國內相關文獻資料數據，如無適用

之本土性數據，則可採用CDM方法學預設

值。 

 CDM方法學預設值如下： 

林型 排放因子 

熱帶森林 0.20 

其他森林 2.26 
 

量測程序 － 

備註 
AR-TMS0001 造林與植林碳匯專案活動-減量公式

11 

  



46 

附件7 公眾意見調查問卷單 

「經濟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分署-東埔蚋溪滯洪區植樹計畫(2022)」公眾意見調查

問卷單 

受訪者您好!  

「水利署第四河川分署」為達成國家2050淨零排放目標，與您一同守護地球，

透過「東埔蚋溪滯洪區植樹計畫(2022)」，增加林地碳匯的方式，減少大氣中的

溫室氣體，並將參與環保署溫室氣體抵換專案，預計於今年向環保署提出專案

註冊申請。以下問題請您協助勾選回覆，感謝! 

基
本
資
料 

姓名  性別 □男 □女 

居住縣

市 
□南投縣；□彰化縣；□其它縣市(_________________) 

身分 
□木屐寮周邊住戶；□觀光客；□第四河川分署人員； 

□其他： 

序 問題 
選項(請勾

選) 

1 
請問您是否瞭解，人為活動會產生溫室氣體排放，並
造成全球暖化? 

□瞭解 

□大致瞭解 

□不清楚 

2 
請問您是否瞭解，政府正在推動溫室氣體減量工作(溫
室氣體抵換專案)? 

□瞭解 

□大致瞭解 

□不清楚 

3 
請問您是否瞭解，造林與植林的碳匯可以降低大氣中
溫室氣體? 

□瞭解 

□大致瞭解 

□不清楚 

4 
請問您是否贊成水利署第四河川分署植林增加碳匯，
以降低溫室氣體排放? 

□贊成 

□反對 

□沒有意見 

5 
請問您是否贊成水利署第四河川分署申請環保署抵換
(減量)專案，並持續推動造林與植林碳匯活動? 

□贊成 

□反對 

□沒有意見 

6 

其他意見，請說明： 

填寫完成後請交由水利署第四河川分署人員，感謝您的配合與支持! 

 


